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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知局发布《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》：2022 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
36.7%

国家知识产权局在 28 日举行的 12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《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》。调查显示，
2022 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6.7%，创近五年新高，反映了我国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支撑实体经
济创新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。

从调查数据看，企业带动全国专利产业化率持续提升。据介绍，2022 年，我国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
业化率为 48.1%，较上年提高 1.3 个百分点。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中近七成由企业拥有，随着企业专
利产业化能力不断提高，其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主体地位在不断强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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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创新型企业专利产业化水平相对较高。据介绍，2022 年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比我国企业平均水平高 8 个和 17.2 个百分点。我国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发
明专利产业化率达到 61.3%，示范带头作用显著。

此外，调查显示，2022 年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最高，为 66.8%；其次是外商投资企业，
为 54.4%；民营企业、国有企业相对较低，分别为 48.4% 和 41.6%。说明内资企业专利产业化水平仍有
提升空间。

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持续改善，专利侵权行为得到有效遏制。调查显示，2022 年，我国专利
权人中遭遇过专利侵权的比例为 7.7%，低于“十三五”期间 10% 以上的比例，更显著低于“十二五”
期间最高 28.4% 的比例。调查还显示，企业遭遇专利侵权后维权方式更趋多元。有 45.3% 的专利权人了
解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，说明知识产权“严保护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。

据介绍，中国专利调查是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的部门统计调查制度，旨在调查分析我国专利创造、保护、
运用状况。调查工作迄今已连续开展 15 年，2022 年的调查范围覆盖我国 24 个省（区、市），涉及 1.8
万个专利权人，问卷回收率达到 82.1%。

（来源：国家知识产权局、中国政府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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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知局：新专利业务办理系统 1 月 11 日正式上线
1 月 11 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推出全新专利业务办理系统，以更优化的设计、更智能的功能、更简化

的流程，为专利申请、PCT 国际专利申请、外观设计国际申请等业务提供高效便捷的“一站式”办理平台。
据了解，新推出的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整合优化专利电子申请、专利缴费信息网上补充及管理、专利事务服务、
PCT 国际专利申请、外观设计国际申请等多个业务系统，并支持网页版、移动端和客户端，提升了用户使
用体验。

（来源：中国知识产权报）

国知局修订加入《海牙协定》业务处理暂行办法
1 月 6 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《关于加入〈海牙协定〉后相关业务处理暂行办法》（下称《办法》），

自 2023 年 1 月 11 日起施行。
《办法》规定，自 2022 年 5 月 5 日起，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照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

根据《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》（1999 年文本）（《海牙协定》），提出工业品外观设计国
际注册申请。《办法》明确，按照《海牙协定》已确定国际注册日并指定中国的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，
视为向国知局提出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，该国际注册日视为专利法第二十八条所称的申请日。《办法》还
指出，对于外观设计国际申请，国知局依照专利法、专利法实施细则、专利审查指南及本《办法》进行处理。

（来源：国家知识产权局）

国知局明确施行修改后专利法相关审查业务处理事项
1 月 6 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修订后《关于施行修改后专利法的相关审查业务处理暂行办法》（下称《办

法》），自 2023 年 1 月 11 日起施行。
根据《办法》，专利申请人自 2021 年 6 月 1 日（含该日）起，可以通过纸件形式或电子形式，依照

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提交请求保护产品的局部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。《办法》指出，自本《办法》施行之
日起，对于申请日为 2021 年 6 月 1 日后的专利申请，申请人认为存在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，
可以通过纸件形式或电子形式提出请求。国知局将在新修改的专利法实施细则施行后对上述申请进行审查。
同时，对于申请日为 2021 年 6 月 1 日后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，申请人可以依照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
提交请求外观设计专利本国优先权的书面声明。

（来源：国家知识产权局）


